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計價黃金期貨契約」交易規則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三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七字第O九六OO七二九一七號函准予核備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十一日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台期交字第 O九七OOOO三六九O號函公告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七字第Ο九七ΟΟ六五四三七號函准予核備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台期結字第Ο九七ΟΟ一三一一四Ο號函公告修正
第　一　條　　為維護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新臺幣計價黃金期貨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之交易秩序，特制定本規則，俾保障本契約交易之安全與公平。
第　二　條　　期貨商從事本契約交易業務，除依期貨交易法暨相關法令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本規則未規定者，依本公司章則、公告及函示等辦理。
第　三　條　　本契約之中文簡稱為「臺幣黃金期貨」，英文代碼為TGF。
第　四　條　　本契約之標的為十台兩（三百七十五公克），成色千分之九九九點九之黃金。
第　五　條　　本契約之報價以一台錢為單位，採新臺幣報價，最小升降單位為每台錢零點五元。每一升降單位之價值為五十元。
第　六　條　　交易人得於最後交易日收盤前，將原買進或賣出數量之一部或全部，於本公司集中交易市場賣出或買回，以了結契約之權利義務。
第　七　條　　本契約交易日與本公司營業日相同。交易時間為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時四十五分。但遇特殊狀況，有影響本契約交易之進行時，本公司得依當時狀況宣告暫停交易，並即向主管機關申報備查。
前項交易日及交易時間，本公司得於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變更之。
第　八　條　　本契約之交割月份為交易當月起連續之六個偶數月份，同時掛牌交易；各交割月份契約之最後交易日為各該契約到期月份最後一個營業日前之第二個營業日，到期契約於最後交易日收盤時停止交易，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為該到期契約之最後結算日。
前項最後交易日若為國內假日或遇倫敦黃金市場休假日或因不可抗力因素未能進行交易時，以其最近之次一營業日為最後交易日，但本公司得視情況調整之。
到期契約之最後結算日，為新交割月份契約之交易開始日。
前三項交割月份、交易開始日、最後交易日、最後結算日，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變更之。
第　九　條　　本契約之買賣申報以電腦自動撮合。撮合方式開盤採集合競價，開盤後採逐筆撮合。
第　十　條　　交易人持有部位，於每日收盤後，依本公司公布之每日結算價計算損益。
前項每日結算價依下列規定訂定之：
一、採收盤前一分鐘內所有交易之成交量加權平均價。
二、當日收盤前一分鐘內無成交價時，以收盤時未成交之買、賣報價中，申報買價最高者與申報賣價最低者之平均價位為當日結算價。
三、無申報買價時，以申報賣價最低者為當日結算價；無申報賣價時，則以申報買價最高者為當日結算價。
四、當遠月份期貨契約無申報買價及申報賣價時，則取前營業日現月份期貨契約之結算價與該期貨契約之結算價間差價為計算基礎，而當日現月份期貨契約之結算價加此差價之所得價格為該期貨契約當日結算價。
五、一至四款皆無法決定當日結算價，或其結算價顯不合理時，由本公司決定之。
第 十一 條　　本契約交易每日漲跌幅度，以前一交易日結算價上下百分之十五為限。

第 十二 條　　本契約之最後結算價，以最後交易日倫敦黃金市場定價公司(The London Gold Market Fixing Limited)同一曆日所公布之倫敦黃金早盤定盤價(London Gold AM Fixing)，以及台北外匯經紀股份有限公司公布之新臺幣對美元銀行間成交之收盤匯率為基礎，經過重量與成色之轉換後訂定之。其計算公式如下：

（倫敦黃金早盤定盤價÷ 31.1035 × 3.75 × 0.9999 ÷ 0.995註）×新臺幣對美元收盤匯率

前項倫敦黃金早盤定盤價因故未能於最後結算日，本公司執行到期交割作業前產生時，則最後結算價依「臺灣期貨交易所新臺幣計價黃金期貨契約及黃金選擇權契約最後結算價決定作業要點」辦理之。
第 十三 條　　本契約採現金交割，交易人於最後結算日依最後結算價之差額，以淨額方式進行現金之交付或收受。

第 十四 條　　期貨商受託買賣本契約，應於受託前按受託買賣之合計數量預先收足交易保證金，並自成交日起迄交割期限屆至前，按每日結算價逐日計算每一委託人持有部位之權益，合併計入委託人之保證金帳戶餘額。
委託人保證金帳戶餘額低於維持保證金金額時，期貨商應即通知委託人於限期內以現金補繳其保證金帳戶餘額與其未了結部位所應繳交易保證金總額間之差額。委託人未於期限內補繳保證金者，期貨商得代為沖銷委託人之部位。
前二項之交易保證金及維持保證金不得低於本公司公告之原始保證金及維持保證金標準。
本公司公告之原始保證金及維持保證金，以「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結算保證金收取方式及標準」計算之結算保證金為基準，按本公司訂定之成數加成計算之。
第 十五 條　　交易人於任何時間持有本契約買進或賣出同一方之未了結部位合計數，不得逾本公司公告之限制標準。
前項限制標準，本公司每三個月或依市場狀況，依該期間本契約之每日平均交易量或未沖銷量孰高者，自然人以其百分之五、法人以其百分之十為基準，依下列級距，公告所適用之部位限制標準：
一、當基準未達一千個契約數時，以向下取最接近之一百個契約之整數倍為其部位限制數。
二、當基準為一千個契約數以上時，以向下取最接近之二百個契約之整數倍為其部位限制數。
三、當基準為二千個契約數以上時，以向下取最接近之五百個契約之整數倍為其部位限制數。
四、當基準為五千個契約數以上時，以向下取最接近之一千個契約之整數倍為其部位限制數。
五、當基準為一萬個契約數以上時，以向下取最接近之二千個契約之整數倍為其部位限制數。
六、部位限制數最低為自然人三百個契約，法人機構為一千個契約。
期貨自營商持有本契約之未了結部位合計數，以第二項法人部位限制之三倍為限。
本公司審視所適用之部位限制級距時，若該期間之每日平均交易量或未沖銷量與前次調整時相較，其增減未逾百分之二點五時，雖達調整級距，仍不調整。
部位限制之提高，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生效。部位限制之降低，於公告日該契約已上市之次近月份契約到期後生效。但本公司得視情況調整之。
前項部位限制降低時，交易人於生效日前持有而逾越調降後限制標準之部位，得持有至契約到期日止，但尚未符合調降後之限制標準前，不得新增部位。
綜合帳戶持有本契約之未了結部位合計數，不受第二項限制。
交易人所持有本契約之未了結部位限制，除本條規定外，另應符合「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市場部位監視作業辦法」之規定。
第 十六 條　　期貨商受託買賣本契約，每一筆委託之交易數量，以一百個契約為限。
前項單一委託交易數量限制，本公司於必要時，得視市場交易狀況作適度調整。
第 十七 條　　本契約有本公司業務規則第三十一條所列情事須停止交易或終止上市者，本公司應於實施日三十日前公告。
所有未了結部位應於公告停止交易或終止上市之實施日前了結。實施日前未了結之部位，以實施日前一交易日之結算價進行結算。
第 十八 條　　本規則經報奉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註 1金衡制盎司為31.1035公克，1錢為3.75公克；倫敦黃金定盤價為成色千分之九九五之黃金價格，而本契約交易標的為千分之九九九點九之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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